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辽宁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

工程测量员赛项省级决赛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职业教育重要指示，落实

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，按照《关于举办辽宁省第一届职业技能

大赛的通知》的总体要求，认真做好辽宁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

省级决赛的各项工作，形成“以赛促产，以赛促教，产教结合，

协同发展”的良好格局，制定辽宁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工程测

量员赛项省级决赛实施方案如下：

一、组织机构

按照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、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

辽宁省总工会的总体要求，在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指导下，

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、辽宁省建设教育协会负责辽宁省第

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工程测量员赛项赛项省级决赛的具体工作，下

设竞赛执委会、竞赛执委会办公室和各工作小组。

（一）竞赛执委会

主 任：曹桂喆 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

副主任：刘绍伟 辽宁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人事处处长

刘 鑫 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

肖 洪 辽宁省建设教育协会会长

成 员：许金渤、姜锐、张英杰、刘丽、米秋东、刘明国

（二）竞赛执委会办公室

主 任：许金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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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主任：张英杰

成 员：米秋东、张春梅、陈海洋

（三）各工作组职责

根据赛事安排，竞赛执委会办公室设综合组、技术组、裁判

组、仲裁组、宣传组和服务保障组。

1.综合组：负责竞赛活动的策划组织。

主要工作职责：在执委会领导下，负责制定比赛总体方案；

负责比赛协调、联络和比赛日常事务工作；负责本赛项开、闭幕

式策划组织；邀请及接待有关领导、嘉宾；负责印制比赛手册、

组织竞赛选手、保障赛场秩序；协调比赛相关工作等。

组 长：许金渤

组 员：陈海洋、董珈硕

2.技术组：负责竞赛活动的技术准备。

主要工作职责：在执委会的领导下，负责组织专家制定比赛

标准、试题、评判细则；负责落实比赛场地设施和比赛所需设备、

工具、材料；负责比赛的技术答疑。

组 长：米秋东

组 员：李 梅、金生吉、徐向东

3.裁判组：负责比赛组织和评判。

主要工作职责：在执委会领导下，制定本赛项比赛实施方案，

比赛全过程技术指导，实际操作试题的评分等工作。

组 长：金生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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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员：名单略

4.仲裁组：负责赛事的申诉和仲裁工作。

主要工作职责：在执委会领导下，监督竞赛活动并按照比赛

规程和比赛评判规范实施；对比赛过程中的争议提出处理意见，

作出最终裁决；对裁判员评判工作进行监督检查，确保比赛工作

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

组 长：许金渤

组 员：金生吉、徐东升

5.宣传组：负责赛事宣传。

主要工作职责：在执委会领导下，负责制定实施比赛宣传部

工作计划；协调明确主要媒体采访报道计划以及新闻稿件、节目

审核；宏观性、综合性、专题性与重要先进典型采访报道提前安

排落实；摄录、收集和整理比赛全程新闻图片、视频资料等。

组 长：张英杰

组 员：张 婷

6.服务保障组：负责卫生防疫、公共安全、交通食宿等服务

保障。

主要工作职责：负责比赛期间赛场布置；负责本赛项开、闭

幕式的策划，组织及实施工作；负责参赛选手及相关活动人员的

食宿和交通安排；负责做好会场、赛场的消防、卫生防疫、救护

的安排；负责做好会场、赛场的治安保卫工作。

组 长：张春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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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员：陈海洋、张莹心、董珈硕

二、竞赛项目、标准

（一）竞赛项目：

工程测量员

（二）竞赛标准：

《工程测量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》、《国家一、二等水准测

量规范》、《工程测量》、《数值修约规则》

（三）竞赛形式：

（1）本次竞赛项目均为团体赛，主要考核选手相关操作技

能。凡具备工程测量能力的单位均可报名，全省各市的参赛名额

由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分配，由各市自行选拔或推荐参赛队伍。

（2）参赛队不得跨单位组队。每个单位或高职院校可以报

名 1-2 支队伍参赛，每支参赛队由 2 名选手(设队长 1 名)、1-2

名指导人员、1 名领队（可由指导人员兼任）组成。每支队伍必

须参加全部竞赛项目，外业部分和内业部分竞赛内容不得由同一

选手完成。

（3）参加“工程测量员”的选手需要具备相关工程测量基

础，原则上能熟练使用测量仪器设备的动手能力。

（4）各队参加比赛的出场顺序、路线和场地均由裁判组现

场组织抽签决定。参赛选手必须携带身份证及参赛证，接受裁判

组的随时检查。

（5）比赛过程中，指导人员不得进入赛场。



5

（6）赛场在比赛期间对外开放，允许观众在规定的参观区

域现场参观。

（四）竞赛内容：

工程测量员比赛项是通过使用电子水准仪测量设备高质量

的采集规定区域内的二等水准测量数据，再通过测量观测的数据

进行处理，获取合格的二等水准测量资料。

本次比赛分模块进行外业观测和内业数据处理考核，主要包

括：二等水准测量外业观测（限时 60 分钟）和内业数据处理（限

时 30 分钟），将理论融入实际技能操作竞赛内容之中，只进行

实际操作考核。参赛队伍需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“二等水准测量”

的外业操作和内业数据处理的两个赛项，最终以各项加权后总分

进行排名。

各赛项分数权重表

竞赛内容
竞赛总时

间（分）
成绩评定依据及所占权重（%）

总成绩所占

权重
备注

工程测量员

（外业）
60

外业观测用时 20
70%

外业质量 80

工程测量员

（内业）
30

内业计算用时 50
30%

成果质量 50

三、参赛选手资格和条件

工程测量员竞赛项目均为团体赛，主要考核选手相关操作技

能。凡具备工程测量能力的单位均可报名，全省各市的参赛名额

由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分配，由各市自行选拔或推荐参赛队伍。

四、竞赛时间、地点

竞赛时间：9 月 2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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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赛地点：辽宁城市建设职业技术学院

报到时间: 9 月 23 日 13:00 时---14:00 时

报到地址：沈阳市沈北新区虎石台开发区蒲硕路 88 号

五、竞赛程序

（一）报名办法：

各地按照属地原则组建代表队参加省级决赛。驻辽省（中）

直单位、省级以上社会组织等组队参赛，需报经大赛组委会办公

室同意。

（二）资格审核：

省内各市、沈抚新区参赛资格由各市、沈抚新区人社局进行

参赛资格审核。驻辽省（中）直单位、省级以上社会组织等组队

参赛资格由大赛组委会办公室。

（三）竞赛日程安排：

9 月 23 日下午报到，竞赛时间定为 2022 年 9 月 24 日。具

体安排如下：

竞赛时间安排表

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

9 月 23 日

13:00-14:00 参赛队报到 教学楼东门

13:00-14:00 专家报到裁判报到 教学楼东门

14:00-15:00 裁判员培训 教学楼 A331 教室

15:00-16:00 分组抽签 院报告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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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:00-17:00 选手熟悉赛场 工程测量员赛场

9 月 24 日

8:00-8:30 开幕式 报告厅

8:30-8:50 选手赛场签到 赛场接待处

8:50-9:00
选手 A 组进行场外检录

并进入竞赛场地 教学楼

9:00-10:30 A组进入正式比赛 竞赛场地

10:00-10:30
选手 B组进行场外检录并准备进入竞赛

场地，说明可以采用滚动式比赛 教学楼

10:30-12:00 B组进入正式比赛 竞赛场地

12:.00-13:00 中午休息

12:30-13:00
选手 C组进行场外检录并准备进入竞赛

场地，说明可以采用滚动式比赛 教学楼

13:00-14:30 C组进入正式比赛 竞赛场地

14:00-14:30
选手D组进行场外检录并准备进入竞赛

场地，说明可以采用滚动式比赛 教学楼

14:30-16:00 D组进入正式比赛 竞赛场地

15:30-16:00
选手 E组进行场外检录并准备进入竞赛

场地，说明可以采用滚动式比赛 教学楼

16:00-17:30 E组进入正式比赛 竞赛场地

六、申诉与仲裁

本赛项在比赛过程中若出现有失公正或有关人员违规等现

象，代表队领队可在比赛内容全部结束后 1 小时之内向仲裁组提

出申诉。大赛采取两级仲裁机制。赛项设仲裁工作组，赛区设仲

裁委员会。赛项仲裁工作组在接到申诉后的 1 小时内组织复议，

并及时反馈复议结果。申诉方对复议结果仍有异议，可由领队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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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，省仲裁委员会的仲裁结果为最终结果。

申诉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接收仲裁结果，不得以任何理由

采取过激行为扰乱赛场秩序。仲裁结果由申诉人签收，不能代收，

如在约定时间和地点申诉人离开，视为自行放弃申诉。

七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竞赛环境安全

1.执委会须在赛前组织专人对竞赛现场、住宿场所和交通保

障进行检查，并对安全工作提出明确要求。赛场的布置，赛场内

的设备应符合国家有关安全规定。

2.赛场周围要设立警戒线，要求所有参赛人员必须凭执委会

印发的有效证件进入场地，防止无关人员进入发生意外事件。比

赛现场内应参照相关职业岗位的要求为选手提供必要的劳动保

护。在具有危险性的操作环节，裁判员要严防选手出现错误操作。

3.严格控制与参赛无关的易燃易爆以及各类危险品进入竞

赛场地，不许随便携带书包进入赛场。

4.配备先进的仪器，防止利用电磁波干扰比赛秩序。竞 赛

现场需对赛场进行网络安全控制，充分体现竞赛的严肃、公平和

公正性。

5.制定开放赛场和体验区的人员疏导方案，赛场环境中存在

人员密集、车流人流交错的区域，除了设置齐全的指示标志外，

须增加引导人员，并开辟备用通道。

6.竞赛期间，须在赛场管理的关键岗位，加强管理力量，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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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安全管理日志。

（二）生活条件

1.竞赛期间，原则上由执委会统一安排参赛选手和指导人员

食宿。承办单位须尊重少数民族的信仰及文化，根据国家相关的

民族政策，安排好少数民族选手和人员的饮食起居。

2.竞赛期间安排的住宿地应具有相关的经营许可资质。

3.竞赛期间组织的参观和观摩活动的交通安全由执委会下

设各工作组负责。须保证竞赛期间选手、指导人员和裁判员、工

作人员的交通安全。

4.赛项的安全管理，除了可以采取必要的安全隔离措施外，

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，保护个人隐私和人身自由。

（三）组队安全责任

1.各单位组织代表队时，须安排为参赛选手购买竞赛期间

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。

2.各单位代表队组成后，须制定相关管理制度，并对所有选

手、指导人员进行安全教育。

3.各参赛队伍须加强对参与竞赛人员的安全管理，实现与赛

场安全管理的对接。

八、防疫要求

（一）请各代表队及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疫情防控工作，按照

相关要求，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。抵达沈阳后，服从当地疫情防

控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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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请各代表队及各有关单位对所有参加大赛人员进行体温

检测和健康状况监测，确保抵达沈阳前 14天内体温正常。

（三）请各代表队及有关单位所有参加大赛人员出发前自行查

验行程卡。中、高风险区人员及具有 14 日内中高风险区旅行史人

员，不得赴沈阳参赛。

（四）请各参赛代表队及有关单位所有参加大赛人员持健康通

行码绿码，72 小时内阴性核酸检测证明，接受体温检测，体温低

于 37.3℃方可入场。在测温正常且做好个人防护前提下可有序流

动。进入密闭会场时，需佩戴普通医用口罩。

（五）参赛过程中身体状况异常的，大赛组委会将协调卫生健

康部门组织疾控机构和医疗机构专家对其进行核酸检测，并提出专

业评估建议。

联系人：陈海洋 联系方式：15940565836

辽宁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工程测量员项目执委会

2022 年 8 月 12 日


